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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现代成年人保护制度的民法研究》将如何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年人在私
法领域的合法权利作为选题，着重研究已经成年的身体障碍者、精神障碍者、智力障碍者和老年人的
权利保护问题。
我国民法上的传统成年人监护仅针对精神病人和痴呆症者设立，并以全面或部分限制其行为能力的方
式进行监管，却对因身体或智力上的不足而完全或部分不能处理其事务的人，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利益未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当今世界各国对成年人监护制度纷纷进行改革，建立以尊重自己决定权、充分活用其能力为理念的现
代成年人保护制度。
在这种背景和发展趋势之下，如何对我国传统的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是一项重要的研究
课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成年人保护制度的民法研究>>

作者简介

　　叶欣，1980年7月生，湖北武汉人，2002年7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系，获法学学士学
位；2005年7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诉讼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
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在武汉大学WTO学院任教，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主持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
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北省环境保护厅项目等课题研究，先后在《光明日报》、《武汉大学
学报》、《江汉论坛》等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成年人保护制度的民法研究>>

书籍目录

序
内容提要
引言
一、研究意义
二、研究背景
三、研究现状
四、研究思路
五、研究目标和方法
第一章 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成年人保护制度概说
一、成年人保护的含义与性质
二、成年人保护的功能分析
三、成年人保护的理论分类
第二节 成年人保护制度的构建基础
法理基础--自主决定权的尊重
二、法哲学诠释--法律家长主义理论
第三节 成年人保护制度的理念与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与维持生活正常化理念的协调
二、弱者保护原则与活用尚余能力理念的融合
三、私法自治理念
第二章 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历史考察与比较
第一节 罗马法上的监护和保佐制度的发轫
一、监护和保佐的实质及其历史起源
二、监护和保佐的对象
第二节 大陆法系的成年人保护制度--禁治产宣告制度的废除
一、德国的成年人照护制度
二、法国的成年人司法特殊保护制度
三、日本的成年人后见制度
四、瑞典的新监护法
五、瑞士的成年人监护制度
六、本节小结
第三节 英美法系持续性代理权授予制度的发展
一、美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
二、英国的《持续性代理权授予法》
三、加拿大的《统一代理权法》
四、本节小结
第三章 私法上人的能力与成年人保护
第一节 行为能力的理论分析
一、行为能力的内涵和价值
二、德国民事行为能力确立的思想基础--自由意志理论
三、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
四、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
第四章 成年人保护的其他方式
第五章 我国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成年人保护制度的民法研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成年人保护制度的民法研究>>

章节摘录

　　（2）任意后见制度，在本人还具有完全的判断能力，能够判断缔结契约的必要性时，为自己将
来可能会因老年痴呆或其他丧失判断能力的事实的发生，事先委托自己信任之人为此时的后见人。
任意后见，其实质为附条件委任契约，即由公权力机关对任意后见人实施监督的任意代理制度。
　　法国民法对因精神功能失常、身体功能异常导致妨碍表达意志，或者个人官能衰退以致无法独自
保障其利益，以及生活态度不良的成年人，提供特定行为的或持续方式的司法特殊保护、监护和财产
管理。
　　瑞典创立了特别代理监护和管理监护两种方案，前者即委任一名特别代理人来维护失能当事人的
利益，不剥夺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能力；后者即对由于疾病、智力障碍、健康或者其他原因，需要对他
的权利进行保护或者对其财产进行管理监护，而本人仍能保留一定的法律能力，只不过其法律能力丧
失部分由监护人来进行弥补。
　　从各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首先，保护对象范围的扩张。
原先的监护对象主要是精神状态异常、浪费挥霍、酗酒和吸毒的人，通过改革相应扩大了成年人保护
的对象--将因身体障碍、心神或精神障碍者、身体功能失常或个人官能衰退等不能保护自己利益、欠
缺判断能力的人和老年入也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将受到成年人保护的标准降低，特别是包括了因
身体残障而不能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人，使得更多的弱势群体获得有效保护。
其次，弹性化保护方式的设置。
传统的保护方式较为硬性和僵化，有的保护方式根本无法与本人行为能力欠缺的程度相匹配。
新的成年人保护制度规定了与成年保护人类型对应的保护模式，可以根据不同主体的需要进行弹性化
的归位，更加符合法律制度的人性化特色。
最后，尊重被保护人的意思自治，废除禁治产宣告模式。
原先监护人对受监护人的财产和人身利益具有极大的支配性，受监护人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其行
为能力被剥夺和限制。
改革后的成年人保护制度遵循的是以尊重自我决定权和个人意思为核心理念，充分维护行为人的意思
自由，并非完全限制被保护人的法律能力，从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体现出浓
厚的私法自治色彩。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成年人保护制度的民法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